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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455044078][bookmark: _Toc223103855]1	背景
无线电通信全会（RA）和无线电通信研究组（SG）的工作方法见ITU-R第1号决议[footnoteRef:1]*。该决议同时注意到，主任发布了工作方法导则，作为对本决议的补充和增补。 [1: *	如ITU-R第1号决议附件1第A1,4,3段所述，无线电通信顾问组根据《公约》第160G款采用自己的工作程序。] 

本版导则是对RA-23批准的ITU-R第1-9号决议的补充。
[bookmark: _Toc521224794][bookmark: _Toc7593583][bookmark: _Toc122947269][bookmark: _Toc354672809][bookmark: _Toc455044079][bookmark: _Toc223103856]2	会议安排
[bookmark: _Toc455044080][bookmark: _Toc223103857]2.1	会议
[bookmark: _Toc521224795][bookmark: _Toc7593584][bookmark: _Toc122947270][bookmark: _Toc354672810][bookmark: _Toc455044081][bookmark: _Toc223103858]2.1.1	无线电通信全会
国际电联《组织法》第13条和国际电联《公约》第8条规定了RA的职责和职能。RA的工作方法、结构以及各委员会的作用见ITU-R第1号决议附件1第A1.2和A1.2.2段。
[bookmark: _Toc521224796][bookmark: _Toc7593585][bookmark: _Toc122947271][bookmark: _Toc354672811][bookmark: _Toc455044082][bookmark: _Toc223103859]2.1.2	大会筹备会议（CPM）
[bookmark: _Toc521224797][bookmark: _Toc7593586][bookmark: _Toc122947272][bookmark: _Toc354672812][bookmark: _Toc455044083]如ITU-R第1号决议附件1第A1.5段所述，ITU-R第2号决议阐述了CPM的责任和职能，其附件1详细说明了其工作方法，附件2提供了CPM报告的编写导则。此外，ITU-R第2号决议附件1第A1.10段规定，CPM的其他工作安排须符合ITU-R第1号决议的相关规定。
因此，除非另有说明，第2.3、2.4、2.5、2.6、2.8、3、4.4、7和8段中提供的信息亦适用于CPM。
[bookmark: _Toc223103860]2.1.3	研究组正副主席会议（CVC）
[bookmark: _Toc521224798][bookmark: _Toc7593587][bookmark: _Toc122947273][bookmark: _Toc354672813][bookmark: _Toc455044084]ITU-R第1号决议附件1第A1.6.1.1节提供了有关召开CVC会议的信息。
[bookmark: _Toc223103861]2.1.4	各研究组、词汇协调委员会（CCV）、其下属组（工作组（WP）、任务组（TG）、联合工作组（JWP）、联合任务组（JTG）、报告人组（RG）、联合报告人组（JRG）、信函通信组（CG））和报告人
国际电联《公约》第11和20条规定了无线电通信研究组的任务、职能和组织。研究组及其下属组[footnoteRef:2]**的工作方法见ITU-R第1号决议附件1第A1.3段。具体而言，附件1的A1.3.1.8段和A1.3.2.6至A1.3.2.10段详细描述了报告人、报告人组、联合报告人组和信函通信组之间的区别及适用的条款。 [2: **	为方便起见，本文件使用术语“下属组”或简称为“组”来描述工作组、任务组等实体。] 

应当指出，报告人组、联合报告人组和信函通信组所得到的预算和秘书支持有限。
[bookmark: _Toc521224799][bookmark: _Toc7593588][bookmark: _Toc122947274][bookmark: _Toc354672814][bookmark: _Toc455044085][bookmark: _Toc223103862]2.2	与会
成员国和无线电通信部门成员有权参加ITU-R第1号决议所述的会议。成员国和无线电通信部门成员拥有参与会议的全部权利（见《组织法》第3条），但对无线电通信部门成员参与决议、建议书、报告、手册、意见和课题等案文的通过和/或批准过程有特定限制。
部门准成员可以参加所选定的研究组（包括其下属组）的工作，但不参与该研究组任何决策性或联络性活动;（见国际电联《公约》第241A和248B款）。
与电信/ICT发展相关的学院、院所、大学及其相关研究机构（称为“学术成员”）可参加无线电通信部门内各研究组的工作组。接纳学术成员参加国际电联工作的详细规定见第169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
主任在与相关研究组主席协商后，可邀请未参加无线电通信部门活动的组织派代表参加有关研究组或其下属组某个具体问题的研究工作；见国际电联《公约》第248A款；亦见本导则第6段。专家和观察员的定义见国际电联《公约》附件第1001和1002款）。
[bookmark: _Toc223103863]2.2.1	与会补贴政策
[bookmark: _Hlk158274004]ITU-R第1号决议附件1第А1.3.2.1之五节责成国际电联提供必要的支持，以鼓励、促进并使更多人能够参与各研究组和工作组的工作，特别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人员。根据第213号决议（2018年，迪拜）和国际电联的与会补贴政策，无线电通信局将审议申请与会补贴的申请，并可视资金的可用情况，向每个符合条件的成员国发放一份部分或全额与会补贴。
详细信息和申请程序见国际电联与会补贴门户网站。
对于一些ITU-R区域性活动，可能只向代表特定区域成员国的代表提供与会补贴。
此外，根据ITU-R第1号决议附件2第А1.3.2.1之四段的规定，预计研究组或下属组的正副主席在履职后，将得到其成员国或部门成员提供的必要支持，以履行其职责直至下次RA会议召开。
[bookmark: _Toc521224800][bookmark: _Toc7593589][bookmark: _Toc122947275][bookmark: _Toc354672815][bookmark: _Toc455044086][bookmark: _Toc223103864]2.3	会议日历
研究组及其下属组的会议日历由主任与研究组主席协商制定，同时考虑到分配给研究组会议的可用预算（如，后勤、口译、字幕、IT服务，这些服务由国际电联其他部门提供）。
[bookmark: _Toc521224801][bookmark: _Toc7593590][bookmark: _Toc122947276][bookmark: _Toc354672816][bookmark: _Toc455044087][bookmark: _Toc223103865]2.4	会议通知
[bookmark: _Toc122947277][bookmark: _Toc354672817][bookmark: _Toc223103866]2.4.1	无线电通信全会
无线电通信全会是通过行政通函（CACE）方式在会议召开前相当长的时间（例如至少六个月前）予以宣布，并附带秘书长的邀请函。通函将发送给所有成员国和无线电通信部门成员，其中特别包括有关预期文件、临时委员会结构、文稿和与会安排的信息。
[bookmark: _Toc223103867][bookmark: _Toc354672818][bookmark: _Toc122947278]2.4.2	CPM的各次会议
CPM的各次会议通过行政通函（CA）予以公布，第一次会议至少提前四个月，第二次会议至少提前六个月。通函将发送给所有成员国和无线电通信部门成员。
[bookmark: _Toc223103868]2.4.3	研究组会议
研究组会议通过行政通函（CACE）至少在会议召开三个月前予以公布。通函将发送给所有成员国、无线电通信部门成员、ITU-R部门准成员（针对相关研究组）和国际电联学术成员，若其代表有意参加相关研究组的工作，则需进行注册（见第2.5.1节）。
[bookmark: _Toc223103869]2.4.4	下属组（工作组、任务组等）
工作组、联合工作组（JWP）、任务组（TG）或联合任务组（JTG）的会议至少提前三个月通过向成员国、无线电通信部门成员、ITU-R部门准成员和国际电联学术成员发出通函（LCCE）予以公布，若其代表有意参加相关组的工作，则需进行注册（见第2.5.1节）。
与同一研究组（系列会议）相关的若干组会议通知通常合并在一份通函中，并附上单独的附件提供各会议的详细情况。
会议开始前若通函中宣布的实用安排信息发生变更，可通过ITU-R Registrations告知所有注册与会者。有关会议厅、日程和工作时间的详细信息，通常通过行政文件（ADM）、国际电联办公场所内的信息屏幕和国际电联受限虚拟活动（RVE）门户网站提供。
[bookmark: _Toc223103870]2.5	在日内瓦国际电联举行的会议的安排
在每次会议（或一系列会议）开始时分发一份情况通报文件（INFO），向与会者提供一般信息。
[bookmark: _Toc223103871]2.5.1	与会者注册
ITU-R研究组活动的注册仅以在线方式通过ITU-R活动注册系统进行
（见www.itu.int/en/ITU-R/information/events）。与会者必须首先填妥在线注册表并将注册申请提交相应的指定联系人（DFP）批准。为此，与会者需有国际电联账户，因此大力鼓励与会者尽早注册，说明有意现场或远程参会。
ITU-R指定联系人名单（需TIES密码）及有关活动注册系统、签证协办要求、酒店住宿等详细信息，可查询：http://www.itu.int/en/ITU-R/information/events。
对于在日内瓦举行的会议，签证协办必须在在线注册过程中提出申请，自收到经批准的注册之日起可能需要21天。更多信息见：https://www.itu.int/en/ITU-R/information/events/Pages/visa.aspx。
[bookmark: _Toc223103872]2.5.2	会议文件的提供
所有提交ITU-R会议的文稿（见第3.5.1段）经日内瓦秘书处收到后，将尽快在ITU-R网站上提供（见第3.1、3.3和3.4段）。
“临时”（TEMP）文件（见第3.5.2段）以电子形式提供，在会议进行过程中以及相关信息纳入报告或会议其他输出文件并在网站上发布之前，可从ITU-R网站上获取（如，主席报告或摘要记录的附件，见第3.5.6和3.5.7段）。
行政（ADM）文件（见第3.5.3段）和情况通报（INFO）文件（见第3.5.4段）以电子方式提供。
研究组及其下属组的文件只能由TIES注册用户获取。
[bookmark: _Toc223103873]2.5.3	国际电联正式语文的同声传译
可应要求为所有研究组会议提供国际电联所有正式语文的同声传译。
为节省资源并考虑到口译员数量有限，宣布研究组会议的行政通函可要求各主管部门说明其对某种特定正式语文的口译需求。
[bookmark: _Toc223103874]2.6	在日内瓦以外召开会议的安排
对于在日内瓦以外召开的会议，适用ITU-R第1号决议附件1第A1.3.1.11段的规定和承办国际电联会议的协议。
向与会者提供的一般性信息见邀请函附件。在每次会议（或一系列会议）开始时发布的一份情况通情况通报文件（INFO）中包含了补充和/或更新信息。
[bookmark: _Toc223103875]2.7	电子会议
如ITU-R第1号决议附件1第A1.3.1.6之二段所述，如果特殊情况需要并征得成员的同意，研究组和/或其下属组可决定以完全虚拟的形式举办会议。
研究组和/或其下属组应在研究组会议发出行政通函（CACE）或下属组会议发出通函（LCCE）前至少三个月就召开一次研究组和/或其下属组的全虚拟会议寻求获得成员的同意。
[bookmark: _Toc223103876]2.8	副主席参加无线电通信顾问组（RAG）和研究组的会议
副主席应参与其被任命的RAG和研究组的工作及会议，同时亦需参与RA的工作。
根据ITU-R第1号决议附件1第A1.4.5段，无线电通信局将通知RAG有关研究组和RAG副主席未出席各自组的会议和RAG会议的情况。
如果不能出席这些会议，主任将通知RAG并联系ITU-R相关成员，以鼓励并促成其履行这些职责。
[bookmark: _Toc223103877]3	文件
下述导则经必要修改适用于向无线电通信全会、两次CPM会议和研究组及相关下属组提交的文件。
各研究组的1号文件提供其下属组的案文分配情况。这些案文包括由研究组制定并维护的现行ITU-R课题、建议书、报告、手册、决议、意见和决定以及与研究组工作有关的
W（A）RC决议和建议书。
[bookmark: _Toc223103878]3.1	向会议提交文稿
ITU-R第1号决议附件1第A1.6.2.2节和附件2第A2.2.4节介绍了有关向研究组研究提交文稿的信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研究组及其下属组会议的文稿应通过电子邮件寄至无线电通信局，相关邮件地址见宣布会议的通函（见ITU-R第1号决议附件2第A2.2.4.2段）。
新的和经修订的ITU-R建议书强制性通用格式见此处：http://www.itu.int/oth/R0A0E000097。
[bookmark: _Toc223103879]3.2	文件文稿的编制
会议文稿的编制指南见ITU-R第1号决议附件2第A2.2.4.1至A2.2.4.7段。
[bookmark: _Toc223103880]3.3	提交文稿的截止日期
提交文稿的截止日期见ITU-R第1号决议附件2第A2.2.4.1段。CPM第二次会议适用具体的截止日期（亦见ITU-R第2号决议附件1第A1.2.3段）。
[bookmark: _Toc223103881]3.4	以电子方式发布会议文稿
无线电通信局收到的会议文稿将在一个工作日内“照原样”公布在为此目的设立的网页上，三个工作日内，正式版文稿将在网站上发布。主管部门应使用ITU-R提供的模板提交文稿，该模板可在所有研究组和工作组的网页上找到。
当新文件（例如，通函、文稿等）在ITU-R网站上发布时，TIES注册与会者可使用“国际电联通知”（见以下网页的“TIES设置”部分：https://www.itu.int/en/ties-services/Pages/login.aspx）通过电子邮件获得通知。
[bookmark: _Toc223103882]3.5	文件系列
[bookmark: _Toc223103883]3.5.1	文稿文件
各组均在其网页上发布了自己的系列文稿文件。该系列贯穿整个研究期，即从一届无线电通信全会到下一届无线电通信全会，包含提交该组的所有文稿及其主席的报告。对于CPM而言，文件系列在每次会议开始时重新开始。会议开始后，使用临时文件，如第3.5.2节所述。在第3.3段规定的截止日期之后提交的联络声明将被并入相关组的文稿文件系列，各组主席的报告或该组指定人员（如报告人）提交的报告亦是如此，但应尽一切努力在截止日期前提交此类报告。在截止日期后，工作组和任务组发给研究组的文件也仍可受理。
[bookmark: _Toc223103884]3.5.2	临时文件（TEMP）
会议期间产生的文件被确定为临时文件并在相关组的网页上公布。顾名思义，临时文件是记录会议过程中形成的观点和想法的工作文件，同时还起草案文供相关组最终通过。会议结束时，包含保留内容的临时文件被用于起草输出文件，典型示例包括：
–	新的或经修订的建议书、报告、课题草案或任何其他ITU-R案文（定义见ITU-R第1号决议附件2第A2.3至A2.9段），供研究组随后审议；
–	对建议书、报告、课题或任何其他ITU-R案文（定义见ITU-R第1号决议附件2第A2.3至第A2.9段）的编辑性修正草案，供研究组随后审议；
–	有关WRC议项的CPM案文草案；
–	新的或经修订的建议书、报告、课题或所有其它ITU-R案文（定义见第ITU-R1号决议附件2第A2.3至A2.9段）初稿，供下次会议进一步审议；
–	上述初步案文的工作文件，供下次会议进一步审议；
–	为研究WRC议项而起草的工作文件或辅助材料；
–	信函通信组或报告人组的职责范围；
–	发给其它组和外部组织的联络声明（回复）；
–	工作计划和任何其他需要全体会议审议的文件。
一旦这些文件拟定并公布在ITU-R网站上，后续引证应以这些文件为准，而非原始临时文件（另见第2.5.2段）。确保将案文的最新版本用于后续研究至关重要 – 该版本通常包含对原始临时文件的修改。在此方面，请参阅第3.5.6段有关主席报告附件的规定。
[bookmark: _Toc223103885]3.5.3	行政文件（ADM）
该系列文件用于议程和与一个或多个组工作组织有关的管理性事项，例如，下设组的职责范围、会议日程等。
[bookmark: _Toc223103886]3.5.4	情况通报文件（INFO）
INFO文件提供与当前一个（或多个）会议有关的一般信息。此类文件可以提供有关组织事务的信息，如文件准备、会议厅预订，但除此之外，还可用来向代表传达社会和国内信息。应当指出，INFO文件不应被用作传达与相关会议有关的技术、程序或运作性信息的手段。
[bookmark: _Toc223103887]3.5.5	提交研究组的执行报告
各工作组和任务组起草一份执行报告，供主管研究组下次会议审议。此文件属于研究组文稿系列。执行报告应说明该组的工作状况，突出自上次研究组会议以来取得的进展和结论。执行报告应简明扼要（通常少于5页），省略下属组会议期间的文件、安排和审议情况的细节。
[bookmark: _Toc223103888]3.5.6	工作组或任务组主席向工作组下次会议提交的报告
主席向下一次会议提交的报告是该组文稿系列中的一份文件。除了对该组工作状况的详细说明外，主席报告还若干附件，其中既有供下次会议进一步审议的材料（如新建议书或报告草案初稿），也有用于永久记录该组活动的材料。应避免直接附上未经修改的文件文稿，而应使用相应的ITU‑R网页地址。
主席报告应在相关会议结束后一个月内起草并发布在ITU-R网页上。在会议结束后两周内，无线电通信局应在ITU-R网站上公布主席报告的附件。附件单独发布，以便有选择地下载。
自上次会议以来对主席报告的修改或其他进展应由主席在下次会议文稿截止日期之前作为单独文稿提交。
[bookmark: _Toc223103889]3.5.7	研究组会议的摘要记录
每次研究组会议，主席在出席会议的代表中指定的报告人的帮助下起草一份摘要记录。摘要记录的主要目的是记录会议期间做出的决定，而不是逐字记录每次发言。摘要记录应在会后30天内完成并在ITU-R网站上公布，以征求意见。这是研究组文稿系列中的一份文件，还可酌情包括讨论产生的附件/补遗（如成员国的声明）或会议期间制定的临时文件。
对成员在会议期间所做声明的编辑性修正和确认最好在15天内提交给主席。然而，该摘要记录将保持开放状态，供成员提交正式意见，直至相关研究组下次会议召开。届时可将记录和意见记录在案。
[bookmark: _Toc223103890]3.5.8	联络声明
联络声明[footnoteRef:3]可用于向国际电联其它组或非国际电联组传达重要信息或要求其提供信息。联络声明应明确信息来源和接受组、联络事由以及需要采取的行动（如有）。对于多接收方联络声明，在适当情况下标注以下信息将有所助益： [3: 	这也包括回复联络声明。] 

i)	任何“主要”接收组；
ii）	需要采取行动的组；
iii）	为通报情况而向其发送文件的组；
iv）	表明是否期望接收组采取行动的状态：“供参考”、“需要采取行动”或“供参考和/或采取行动（如有）”。如果联络声明的状态为“需采取行动”，则还应注明接收组应予回复的日期。
在所有联络声明中，有必要包括非正式讨论的联系人。
[bookmark: _Toc223103891]3.5.9	研究组/1000号文件系列
此文件系列用于SG和SG主席向RA提交的文稿。可包括供批准的ITU-R建议书草案和ITU-R课题草案，以及与研究组具体工作相关的新的或经修订的ITU-R决议草案。
[bookmark: _Toc223103892]3.5.10	“PLEN”文件系列
在RA期间，此文件系列用于除SG/1000文件之外的所有文件。特别被用于来自成员的文稿。
在RA期间，由各工作组（WG）或各委员会产生的、将在全体会议上审议的工作文件或输出成果亦在“PLEN”文件系列中公布。
[bookmark: _Toc223103893]3.5.11	在各组SharePoint网站上的文档
已为每个组在SharePoint网站上建立了一个称为“共享文件夹（Share Folder）”的文档交换区域。这些网站被用作与会者之间共享工作文件的手段。拥有国际电联TIES账户的代表能够上传和/或下载任何电子文档，用于在会议期间讨论和制定案文草案，案文草案之后会提交无线电通信局秘书处，以准备正式的TEMP文件。
[bookmark: _Toc223103894]4	与研究组会议相关的程序
[bookmark: _Toc223103895]4.1	审议建议书草案
[bookmark: _Toc223103896]4.1.1	在研究组会议上通过建议书草案
在研究组会议上通过建议书草案的程序见ITU-R第1号决议附件2第A2.6.2.2.2段。
[bookmark: _Toc223103897]4.1.2	以信函方式通过建议书草案
以信函方式通过建议书草案的程序见ITU-R第1号决议附件2第A2.6.2.2.3段。此外，如与会成员国均未表示反对且建议书未被引证归并至《无线电规则》，则须采用ITU-R第1号决议附件2第A2.6.2.4段所述的同时通过和批准程序（PSAA）（亦见第5.1段）。
[bookmark: _Toc223103898]4.1.3	关于批准程序的决定
研究组须在其会议上按照ITU-R第1号决议附件2第A2.6.2.3.3段确定批准各建议书草案应遵循的程序。
[bookmark: _Toc223103899]4.1.4	建议书范围
每份建议书在提交通过和/或批准时，均应包括澄清建议书目标的“范围”案文。在获得批准后，建议书案文中应保留这一范围。
[bookmark: _Toc223103900]4.2	研究组对课题的处理
[bookmark: _Toc223103901]4.2.1	研究组课题导则
ITU-R第1号决议附件1第A1.3.1.16段和附件2第A2.5.2.1.2段包含供研究组审议课题时使用的导则。导则（附件1第A1.3.1.16段）涉及两个问题：
i)	课题属于ITU-R的职权范围（根据国际电联《公约》第150-154款和第159款）；以及
ii）	课题不应与其它国际实体所开展研究的重复。
此外，该决议（附件2第A2.5.2.1.2段）责成各研究组根据这些导则评估建议通过的新课题草案，并在将课题草案提交主管部门批准时纳入此类评估。
为满足这一要求，每份提交批准的新课题草案之前均应附有一份简短案文，说明根据上述指导原则通过该课题草案的理由。
下属组在制定新课题草案时应参考附件1第A1.3.1.16段和附件2第A2.5.2.1.2段中的导则。此外，如果下属组能够起草简短的案文为最终批准提供理由，将大有裨益。
[bookmark: _Toc223103902]4.2.2	课题的通过、批准和废止
根据ITU-R第1号决议附件1第A1.3.1.2段、附件2第A2.5.2.2段、第A2.5.2.3段和第A2.5.3.2段，由研究组内部提议的新的或经修订的课题可由研究组通过，并经无线电通信全会批准，或经成员国磋商批准。
[bookmark: _Toc223103903]4.3	批准手册
根据ITU-R第1号决议附件2第A2.8.2段，研究组可以批准手册。为加快这一程序，经研究组主席和相关下属组同意，研究组将批准最终文本的授权下放给起草手册的下属组是一种公认的做法。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电联第1号决议附件1第A1.3.2.5之二段不适用。尤其当材料处于准备的后期阶段时更是如此。
[bookmark: _Toc223103904]4.4	研究组对决议、决定、意见和报告草案的处理
ITU-R第1号决议附件2第A2.3.2.1段的规定适用于决议草案的通过。ITU-R第1号决议附件2第A2.4.2、A2.9.2和A2.7.2段的规定分别适用于决定、意见和报告的批准。
[bookmark: _Toc223103905]4.5	CCV联络报告人
ITU-R第1号决议附件1第A1.3.2.11节介绍了研究组可任命CCV联络报告人的程序。
[bookmark: _Toc223103906]4.6	建议书、报告和课题的更新或删除
ITU-R第1号决议附件2第A2.6.2.1.9、A2.6.2.5、A2.6.3、A2.7.2、A2.7.3、A2.5.2.1.6、A2.5.2.4和A2.5.3段指示各研究组审议其现有的建议书、报告和课题，特别是旧文本，如果发现这些文本已无必要或已经过时，则提议对其进行修订或将其删除。此外，ITU-R第1号决议附件2第A2.6.2.5.1和A2.5.2.4.1段也鼓励研究组对现有的建议书和课题进行编辑性更新。这些编辑性修订不应被认为是ITU-R第1号决议附件2第A2.6.2.5.2和A2.5.2.4.2段规定的建议书和课题的修订草案。审查结果应报告给随后召开的RA。
报告的编辑性修订应按照ITU-R第1-9号决议第A2.5.2.4和A2.6.2.5段进行类比处理。
[bookmark: _Toc223103907]5	批准建议书
[bookmark: _Toc223103908]5.1	同时通过和批准程序（PSAA）的应用
除非研究组另有决定，如果建议书没有引证归并到《无线电规则》中，并且如果ITU-R第1号决议附件2第A2.6.2.2.2.1段不适用，须采用ITU-R第1号决议附件2第A2.6.2.4段规定的同时通过和批准建议书草案的程序（见第4.1.2段）。如果在法定磋商期间未收到成员国的反对意见，则在磋商期结束时，建议书草案不仅被视为获得通过，而且被视为获得批准。
[bookmark: _Toc223103909]5.2	批准建议书的程序
一旦研究组按照第4.1.1和4.1.2段所述的两个程序之一（但不采用PSAA）通过了建议书草案，成员国可采用两种程序批准建议书 – 经协商批准和经无线电通信全会批准。具体见ITU-R第1号决议附件2第A2.6.2.1.1和A2.6.2.3段。
[bookmark: _Toc223103910]6	国际电联三个部门之间就共同关心问题的协调与合作以及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部门与其他组织的联络与协作
[bookmark: _Toc223103911]6.1	国际电联三个部门之间就共同关心问题的协调与合作
ITU-R第75号决议涉及与国际电联电信标准化部门和国际电联电信发展部门的联络和协作。
[bookmark: _Toc223103912]6.2	与其他组织的联络和协作
ITU-R第9号决议涉及与其他相关组织，特别是ISO、IEC和CISPR的联络与协作。根据第ITU-R第9号决议制定的导则见http://www.itu.int/en/ITU-R/study-groups/Pages/extcoop.aspx。
[bookmark: _Toc223103913]7	网播和互动式远程参会
[bookmark: _Toc223103914]7.1	网播
当在日内瓦举行研究组和工作组全体会议时，可向TIES注册用户提供音频网播。鼓励只想收听会议的与会者使用网播设施。与会者无需进行会议注册即可使用网播设施。
对于在日内瓦以外召开的会议，只有在会议地点具备适当设施时，才提供全体会议的网播。
[bookmark: _Toc223103915]7.2	互动式远程参会
根据全权代表大会第167号决议（2022年，布加勒斯特，修订版）“加强和发展国际电联举办全虚拟会议和可远程参会的实体会议的能力，以及推进国际电联工作的电子手段”，在所有会议中，尽可能通过Zoom平台为研究组及其下属组提供互动式远程参会。为确保会议顺利进行，特提供以下指导意见：
−	要求远程与会者具备高质量的互联网和电话连接；
−	使用有线耳机有助于避免回声问题；
−	建议远程与会者处于没有背景噪音的安静环境中。在允许发言之前，麦克风应保持静音；
−	鼓励打算在会议期间发言的与会者进行必要的连通性和音频测试。
[bookmark: _Toc223103916]8	字幕
无线电通信全会和研究组的所有全体会议均提供现场英文字幕。会议记录一俟由相关提供商（通常非国际电联内部所有）提供，即在国际电联网站上发布。
[bookmark: _Toc223103917]9	关于知识产权（IPR）的政策
ITU-R的知识产权政策在ITU-R第1号决议附件2第A2.6.1段注2中引用的ITU-T/ITU-R/ISO/IEC共同专利政策中作了描述。专利持有人用于提交专利声明和许可声明的表格可从http://itu.int/go/ITUpatents处获取，该网站同时提供《ITU/ITUR/ISO/IEC共同专利政策实施指南》和ITU-R专利信息数据库。
[bookmark: _Toc223103918]10	软件版权导则和表格
国际电联软件版权导则为研究组考虑将受版权法保护的资料纳入ITU-R建议书提供了指导，可从http://www.itu.int/oth/T0404000004/en处获取。软件版权所有人提交软件版权声明及许可声明所用的表格可从以下网址获取：http://www.itu.int/oth/T0404000005/en。软件提供商的软件版权声明可在以下网页上查阅：https://www.itu.int/en/ITU-R/study-groups/software-copyright-statements/Pages/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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